喀地环评字〔2026〕33号

关于《叶城县洛克乡物资存储建设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新疆盛铧商贸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叶城县洛克乡物资存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相关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本项目性质为新建，位于喀什地区叶城县洛克乡，距离洛克乡政府东南约6千米，G3012南侧1千米处。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为：东经77°36'13.325"，北纬37°49'05.739"。项目四周为未利用地。项目占地面积约22759.49平方米。主要建设内容：（1）主体工程包括新建烟花爆竹仓库，其中1.1-2级烟花爆竹成品仓库1座、1.3级烟花爆竹成品仓库2座。（2）辅助工程包括综合设备用房、消防水池、值班用房、供排水、供电、供暖（电供暖）等。（3）环保工程包括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固体废物治理、环境风险防范等污染防治工程。本项目为仓储项目，主要储存A、B、C、D级产品，仓储品种为礼花类、爆竹类、喷花类、玩具类、组合烟花类、架子烟花等，不涉及生产和储存烟花爆竹半成品。1#、2#成品库（1.3级）设计仓库最大存储量20吨，年周转量20吨；3#成品库（1.1-2级）设计仓库最大存储量2吨，年周转量2吨。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。本项目总投资1703.33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27万元，占总投资的1.58%。

二、环保措施

由新疆荣祥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叶城县洛克乡物资存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比较规范，环保法规使用正确，环境影响评价内容较全面，主要环境影响因子选择适当，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标准基本合理准确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施工期

加强施工管理，做到文明施工。施工场地周边设置围挡，严禁敞开式作业；定期对施工场地洒水降尘，保持路面清洁；运输车辆应加盖篷布或采取密闭运输方式，严禁超载；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；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处理；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禁止夜间施工；施工废料应优先回收利用，钢筋、钢板、木材等下角料可分类回收，交废物收购站处理，不能回收的建筑垃圾集中堆放后定期清运处理；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
运营期

1.废气 本项目仅为烟花爆竹储存项目，不涉及生产、加工及包装、拆包等，运营期无生产废气产生，废气仅为汽车运输产生的少量扬尘及汽车尾气等。库区内道路进行水泥硬化；控制运输车辆速度；库区四周设置绿化带，降低道路扬尘产生。

2.废水  项目运营期不产生生产废水，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，生活污水经厂区内化粪池收集后，定期由吸污车拉运至叶城县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3.噪声  噪声源主要为行驶车辆产生的噪声，通过对行驶车辆采取限速、禁止鸣笛、按照规定运输路线行驶，采取措施后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排放标准。

4.固废 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；废弃包装袋集中收集后外售；过期、残损烟花爆竹进行收集暂存，定期交由公安部门组织销毁、处置；沾染火药的废弃包装物暂时储存在预设的危废暂存间内，随受损烟花一同交由公安部门组织销毁、处置。一般固废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要求处置。危险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运输须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7-2023）、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》(HJ2025-2012)和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《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》（GB50161-2022）并做好相应台账记录。

5.环境风险  项目涉及的主要危险化学品为烟花爆竹，属于爆炸品，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主要有烟花发生火灾、爆炸等产生的二次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。按照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要求，制定环境风险防范应急预案，并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。严格按照《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》(GB50161-2022）等要求进行设计和布局；烟花爆竹的储存应分类分级专库存放；烟花爆竹堆垛间应留有检查、清点、装运通道；仓库设置防潮、防雷、防静电设施；配置灭火器材；库房设置禁烟禁火等安全警示标志及安全标志和应急疏散标志；仓库应设置视频监控装置，覆盖库区出入口、库房周边及内部重点区域；设置消防水池、事故应急池；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定期开展应急演练。
三、相关要求  

项目要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和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，明确机构、人员职责和制度，加强生态环境管理，推动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本项目日常的环境监督管理由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叶城县分局负责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不定期进行抽查。项目建设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对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须报我局重新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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